
溪湖國中教職員工申請赴大陸地區(陸、港、澳)注意事項 

一、書 面 申 請： 

(一)前往大陸(含「入境轉機」或「不入境轉機」)： 

前往大陸前 5個工作日，填具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(附件 1)」，向學校提出申請並於線

上差勤系統完成請假及出國申請。 

(二)前往香港、澳門(含「入境轉機」或「不入境轉機」)： 

如非公務事由赴港澳，且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，應於出境日 3日前填具「非因公

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(附件 2)」，向學校提出申請並於線上差勤系統完成請假及

出國申請。 

 

二、動 態 登 錄： 

請自行至陸委會網站登錄個人資料及聯絡方式，另請登錄資料後，將登錄之畫面影印 1份送

人事室留存。 

連結：【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A8】 

 

 

三、返 臺 通 報： 

(一)赴陸返臺： 

於返臺後 7個工作日內，向學校提出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(附件 3)」。 

(二)赴港澳返臺：(附件 4) 

1. 如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，未及事前通報者，應主動填具通報表通報所屬機關

(構)，並由所屬機關(構)通報陸委會。 

2. 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者，如遭刺探國家機密、一般公務機密事項；公務資料、物

品遭竊取或搶劫；遭遇羈押、逮捕、限制行動、搜索、盤查詢問；受強暴、脅迫、利

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；遭主辦或官方單位特殊違常對待等，應即時

報告所屬機關(構)，於返回臺灣後，請所屬機關(構)函報陸委會。 

※敬請詳閱「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人員赴陸港澳規範告知書(附件 5)」。 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A8】

